关于镇平县2026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项目

申报实施有关事项的公告
根据河南省财政厅《关于拨付2026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通知》(豫财贸〔2025〕108号)文件精神，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不断提高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水平，根据我县花生种植面积大的情况，决定扶持花生种植，经县农业农村局党组研究同意，镇平县2026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用于采购优质花生种子。通过选择一批规模优势强、工作基础好，技术力量雄厚、交通条件便利、花生种植热情高、示范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示范种植，强化科技培训和新成果推广，推动我县油料生产高质量发展。各相关经营主体结合实际情况，开展申报工作，现将申报事项公告如下：

申报要求

 1、申请主体必须是非国家公职人员，且主要从事花生生产；

2、申请主体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花生良种领取承诺书、土地租赁合同复印件等；

3、申请主体填写《镇平县2026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项目主体申请表》，由村主要领导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，经所在乡镇政府审核并加盖公章。

以上若有虚假材料，取消申请资格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2026年3月17日至4月1日，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4月1日下午5:30。

四、申报地点

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镇平县农业农村局

2026年3月17日

附件：
镇平县2026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项目主体申请表

	申请主体（合作社/家庭农场/种植农户）名称：

	申请主体
负责人
	
	联系

电话
	

	总承包

土地面积
	
	申请种子面积
	

	种植

地点
	 乡镇（办）            村
	核发

面积
	                 亩

	申请

单位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种植

地所

在 村

意 见
	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申请
单位
所在
乡镇
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负责人签字         
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
实施
单位
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负责人签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（具体申请要求事项见背面）

申报要求事项：

1、申请主体必须是非国家公职人员，且主要从事花生生产；

2、申请主体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花生良种

领取承诺书、土地租赁合同复印件等；
花生示范基地必须集中连片，交通便利，土质适合，不允许间

作套种种植；
乡镇（办）、村要对所有上报材料负责，并签字盖章，乡镇调查

核实后确定核发面积，其中项目区单个主体扶持面积不超过100亩，兼顾区

单个主体扶持面积不超过50亩；
每个示范基地从种到收需要留存3~5张生产图片，以备项目检查

验收；
各申请主体务必于2026年3月25日前将此表及所有证明材料上交乡镇政府。

